
中阳县暖泉镇人民政府文件
中暖政发〔2024〕155 号

关于明确消防工作所人员配置及

工作职责的通知

各村委、各站所、各企业：

为了进一步强化消防安全体系建设，加强全镇消防安全管

理水平，不断夯实基层火灾防控基础，提升基层消防安全工作水

平，切实推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在原暖泉镇消防工作所人员

配置的基础上，对人员配置及工作职责做出如下调整。

一、组织领导

工作所所长：王俊峰 暖泉镇副镇长

副所长：刘健雄 暖泉派出所所长

赵 鹏 车鸣峪派出所所长



办公室主任：胡彦鹏 安监站站长

成员：任志伟

消防协管员：张宝宝、张凯凯、姜龙祥

二、工作职责

（一）消防工作所职责

1.维护乡镇火灾防范工作。

定期开展乡镇内各类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发现火灾隐患，

督促整改，确保消防设施设备完好有效；开展消防安全示范点建

设工作，引导居民单位加强自检自查，提高火灾防范意识。

2.组织开展火灾应急救援工作。

建立完善的应急救援联动机制，确保火灾事故发生后能够快

速响应、迅速处置，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组织开

展消防演练活动，提高队员和居民的火灾应急处理能力，确保应

急处置的及时有效性。

3.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制定消防安全宣传计划，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提高

乡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技能；配合学校、社区等组织开展消

防安全教育工作，推动消防知识的普及和学习。

4、做好消防档案管理工作。

建立并健全乡镇消防工作档案，记录重要工作情况，保障工



作信息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工作进展

情况，及时汇报问题、困难并寻求解决途径。

（二）消防工作所所长职责

1.组织落实乡镇消防工作计划：

制定并落实乡镇消防工作计划，包括消防设施检查、消防宣

传教育、火灾应急演练等内容，确保工作有序推进；组织召开乡

镇消防工作会议，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和困难。

2.管理和督导乡镇消防队伍：

组织消防队员进行消防器材设备的日常检查、维护和保养工

作，确保设备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组织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活动，

提升队员的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在火灾事件中能够迅

速有效地处置。

3.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工作：

制定并组织开展乡镇内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居民单位

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知识水平；加强与学校、社区等单位的合作，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普及活动，提高全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4.定期报告消防工作情况：

按照要求，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乡镇消防工作情况，包

括消防设施设备情况、消防培训演练情况等；接受上级主管部门



的指导和监督，及时处理反馈问题，确保消防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消防工作所工作人员职责

1.了解并严格执行消防法律法规，维护乡镇内火灾安全秩

序；

2.及时发现并上报火灾隐患，协助消防工作所进行隐患整改

和排查工作；

3.参与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乡镇居民的消

防安全意识；

4.在发生火灾事故时，及时报警并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初期扑

救，并协助疏散人员；

5.协助配合消防工作所和相关部门进行消防检查和整治工

作；

6.对于群众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行核实,参与督

促火灾隐患整改。

7.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工作情况，接受培训和指导，提

升自身消防知识和技能水平。

中阳县暖泉镇人民政府

2024 年 7 月 23 日


